
機動車輛移除通報系統流程圖 

                    ┌─────┐ 

                    │廢機動車輛│ 

                    └──┬──┘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民眾通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

                 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 

                 │基管會 080 通報專線│ 

┌─┐           └────┬────┘ 

│自│                     │每日下午四時前 

│動│                     │傳真當日資料 

│查│   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┴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┐ 

│報│   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

│民│  ┌───────┐   列管 ┌──────┐ 

│眾│→│環保局、警察局│←－－－│環保署廢管處│ 

│檢│  └───────┘        └──────┘ 

│舉│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↑每日上 

└─┘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午十二 

           │48小時內                    │時前， 

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回報前 

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一日張 

           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貼、移 

           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│置資料 

       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       ──┴── 

     ／完成查報、＼     48小時後   ／環保局 48 ＼ 

    ∣認定、張貼及∣──────→∣小時內移置  ∣ 

    ∣通知限期清理∣               ＼          ／ 



     ＼          ／                  ───── 

       ────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↓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告一個月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後依廢棄物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清理 
 

 

 


